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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责任承担

◆李雨佳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 唐山０６３０００)

【摘要】在当今社会,重婚、通奸、有配偶者与第三人同居等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不道德现象频繁出现,但是无过错方

的合法权益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而无法得到保障,完善夫妻忠实义务面临重要的机遇和挑战.«民法典»出台以后,其中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增加了离婚损害赔偿的兜底条款,为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行为的侵权法规制提供了可能性.本

文通过分析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各种案例,探讨在«民法典»实施的框架下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离婚时过错方的责任承

担,以及对无过错方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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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妻忠实义务的概述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而夫妻关系也是家庭中

最主要的，夫妻和谐才能家和万事兴，夫妻忠实义务是每对

夫妻都要遵守的。 所以夫妻忠实义务在立法方面也得到了

很多人的关注。 最早的是原《婚姻法》中第四条有所规

定，接下来《民法典》也将夫妻忠实义务引入法典中，被规

定在第一千零四十三条第二款，并且《民法典》还在第一千

零九十一条增设了一条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兜底条款，

既保障了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中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又让过

错方承担其应承担的责任。

(一)夫妻忠实义务的含义

夫妻忠实义务是指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中应当相互忠

诚，以维护婚姻关系的专一性和排他性。 夫妻忠实义务一

般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个概念，对于狭义的夫妻忠实义务来

说就是性上面的忠实义务，就是性生活方面只能在夫妻之间

而不能和其配偶以外的人发生，否则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

务，这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而广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

不仅仅是性生活上的忠实，还包括不能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损

害自己配偶的利益等一切危害到自己配偶的行为，这些都是

夫妻忠实义务所应该遵守的。

(二)夫妻忠实义务的道德性与法定性

夫妻忠实义务虽然已经是法律义务，我国原《婚姻法》

和《民法典》中都有所规定，但是其并不是只是法律义务，

夫妻忠实义务的道德性也一直存在。 人们看到的违反夫妻

忠实义务的行为除了显而易见的身体出轨第三者，还有精神

出轨第三者。 第一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可以通过法

律加以规制，这种行为能够被规制是因为有可能存在的证据

加以证明；第二种精神出轨虽然不在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范畴

当中，但有时候因为精神出轨而对夫妻中的另一半进行冷暴

力或者其他更加严重的行为。 正因为如此，精神出轨也应

当纳入违反忠实义务的范畴里，但是因为这种行为的证据难

以存在，那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发挥它的作用。 人

们就需要从道德方面去谴责该行为的实施者，让实施者因为

羞耻而不得不放弃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很多人对夫妻忠实义务是具有法律义务还是道德义务，

还是两者都存在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笔者认为从上述的分

析结果来看，夫妻忠实义务既是法律义务，也是一种道德义

务，既有法律性又有道德性。 因为德治与法治是相辅相

成、互为表里的，而且因为这种双重义务从而使得夫妻婚姻

有了更多的保障。

二、典型案例基本案情及法院审理情况

(一)案件一：黄某与梁某离婚案

１．基本案情

黄某与梁某于２０１３年１月登记结婚。 黄某称，在结婚

以后，两人也曾经亲密无间，是人人羡慕的一对恩爱夫妻。

但时间一长，两人的矛盾也开始初见端倪，包括两人性格差

异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无法靠商量来解决问题。 这也导

致双方开始因为某些小事吵架，正因如此，黄某觉得婚姻不

幸福，而且其于２０１９年就提出过离婚，但是并没有成功，

两人还是在一起生活。 二人虽然一起生活，但感情还是没

有恢复如初，因此黄某又再一次提起了离婚。

梁某出庭应诉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梁某声称自己同意解

除婚姻关系。 但是解除婚姻关系的真实原因并不是黄某所

说的经常因矛盾吵架而不得不离婚，而是因为黄某无视自己

这个配偶而不断出轨，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从而导致自己对

黄某失望至极，这才是婚姻破裂的最主要的原因。 虽然黄

某婚内出轨行为并未达到《民法典》规定的应当承担离婚损

害赔偿的情形，但是因为黄某的出轨行为严重侵害了梁某的

合法权益以及身心健康，其出轨的行为符合《民法典》中

“其他重大过错”的范畴，黄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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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黄某并不承认自己有出轨的行

为，但是梁某向法院提供了黄某出轨的多种证据，包括手机

图片、社交网络等。 法官经过综合判断以及对黄某进行询

问后，黄某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不得已承认了自己的出轨

行为。 但是其仍然不想赔偿梁某，过错方黄某的态度极其

不端正。

２．法院审理情况

法官认为，黄某不顾梁某的感情，多次出轨，严重违反

了《民法典》规定的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 这种行为完全

破坏了夫妻之间在共同生活中必须存在的信任，根据《民法

典》的规定，应被视为严重的过错。 黄某有责任赔偿因离

婚给梁某造成的损害。

(二)案件二：王某和陈某离婚案

１．基本案情

王某与陈某于２０２０年的７月登记结婚，在当年的１２月

份二人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宝宝。 但是在结婚以后，陈某就

出现了出轨的行为，于是二人就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也就是

人们所认为的忠诚协议书。 这份协议书中约定如果陈某再

出现出轨的行为，因该行为导致离婚，陈某应当为此承担相

应的损害赔偿的后果。 然而在签署协议之后，陈某再犯，

而且居然还伴随着出现了更加恶劣的家暴行为，二人的矛盾

不断加深，王某再也无法忍受痛苦。 因此，王某以两人关

系破裂，无法共同生活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

原告王某在法庭上表示：在她怀孕期间，被告陈某多次

发生婚外情，严重伤害了她的感情，违反了他们的婚姻忠实

义务。 本身原告王某就在２０２１年的时候向贵院提出过离婚

诉讼，但是原告王某又不忍让孩子因其离婚受到伤害，随后

原告撤销了诉讼。 但是在原告撤销诉讼之后，被告陈某仍

然无视王某的感情，继续做出出轨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夫妻

之间的感情。 所以，原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二人的感情

已经严重破裂，希望可以请求法院判处二人离婚。 法院对

被告进行传唤后，被告没有出席庭审。

２．法院审理情况

本案中，原告王某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被告陈某出轨，

这些证据是真实的。 原告坚持要与被告离婚。 被告被合法

传唤，但拒绝出庭，表明他对与原告的婚姻漠不关心，不打

算珍惜他的婚姻。 因此，可以确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婚姻

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并允许原告与被告离婚。 被告陈某

无视其配偶原告王某的感情多次在婚内出轨，严重违反了夫

妻忠实义务，并且对原告王某的身心都造成了伤害。 因

此，法院判决被告陈某赔偿原告王某一定的金钱以补偿原告

王某因此受到的伤害。

(三)案件三：孙某与徐某离婚纠纷案

１．基本案情

孙某与徐某在２０１４年２月份的时候结婚。 两年以后二

人生育一女孩。 徐某在婚姻存续期间从来没有承担过家庭

生活中的所有费用，这些费用全部都是由孙某来承担。 女

儿的所有生活，徐某从来没有关心过。 并且在刚结婚二人

亲密无间的时候，徐某就开始出轨，二人因此分居。 但是

在分居期间，徐某屡教不改，交往了很多女友，并且居然一

直在同居中。 因为徐某之前的种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双方

感情，并且孙某有过两次挽回二人感情的行动，但是因为徐

某的不知悔改而放弃。

徐某在应诉时认为二人的感情并没有破裂，只是一些小

矛盾，如果以后加强交流，可以挽回双方的婚姻。 并且其

认为自己并不是不关心女儿的生活，而是因为孙某阻挡自己

看女儿。 在此期间自己多次给女儿打钱，自己承担了女儿

的各项费用，另外还给女儿买了游玩的东西和生活用品。

孙某对于自己不负担女儿生活费用的指控不符合事实。 而

且在女儿出生后，孙某又怀孕了两次，而两次怀孕都是在没

有和徐某商量的情况下把孩子流产了，徐某认为这种行为严

重影响了夫妻关系。 在婚姻关系中，孙某也有不足。 他不

同意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但同意支付堕胎费用。

２．法院审理情况

在本案中法官认为，如果双方的感情已经不存在，并且

在多次调解的情况下都无法挽回，那么就应准予离婚。 根

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可知，徐某多次无视其配偶孙某的感情多

次出轨，而且在孙某尝试挽回婚姻也不配合，导致孙某对于

徐某的行为失望至极。 孙某因徐某的行为坚决要求离婚，

虽然徐某不同意离婚，但其也并没有提出挽回婚姻的任何方

案。 并且从上述的情况可知双方的感情已经严重破裂，并

且已经没有再和好的可能性了。 所以对于孙某的诉讼请

求，本院予以支持。 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徐某有过多次

婚外情，这不仅违反了婚姻忠实的义务，也违背了道德标

准。 孙某独自抚养女儿的同时，她还必须承受情感出轨的

负担和压力。 她的赔偿要求在法律上是合理的，本院支持

并予以适当判决。

三、«民法典»框架下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责任承担

(一)出轨能否成为过错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

在现如今的社会中，因为婚内出轨行为所导致的离婚率

大幅度提升。 曾经有学者对此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后发现

事实确实如此。 这是因为出轨的隐蔽性高，一般在寻找证

据的时候较为困难，很多人因为寻找不到证据而不得不放

弃。 但是如果无法扼制此行为，那么就会使得那些过错方

更加肆无忌惮。

《民法典》正式出台以后，其中增设了“其他重大过

错”这一兜底条款，因为之前的法律并没有对过错方出轨有

具体的惩罚措施，人们只能从道德层面去指责。 这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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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填补了原有法律的空白，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有利于保障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并且能够使得过错方受到

应有的惩戒。

从上文的案例及法院的审理情况来看，自从《民法典》

增加了这一兜底条款，以前对于过错方出轨以后应该受到怎

样的惩戒无法可依的空白被填补上。 比如三个案例中，法

官就是通过无过错方所提供的证据来证明过错方的出轨行

为，并且依照《民法典》规定的第五条兜底条款规定，以此

来救济无过错方且让过错方无法逃避其责任。 因为上述三

个案例都是因为出轨而导致的离婚，而且都是过错方无视其

配偶的感情，多次在婚内出轨，无辜一方的身心健康受到严

重损害，这种行为违反了婚姻忠实的义务。 法院的判决将

这种行为描述为“另一种严重不当行为”，迫使过错方承担

其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是对无辜方的最佳保护。

在这里笔者认为只要是破坏了婚姻关系且对配偶方造成

了损害的行为，包括其他不符合同居情形的违背夫妻忠实义

务的行为，出于保护受损配偶方和维护公平的立法目的，法

律都应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过错方给予惩罚，应肯定受

害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 这就是《民法典》增设这

一兜底条款的意义之所在。

(二)第三者是否能够成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责任主体

根据上述案例，人们可以看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是离婚

诉讼最主要的一个理由之一，而且在这种关系里，其中最大

的罪魁祸首除了出轨一方以外，第三者也是破坏婚姻关系的

最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也可以在上述案例中看出无过错方

并没有让第三者承担责任，有可能是无过错方没有这种意

识，也有可能是觉得法律并没有从哪方面规定如何惩罚第三

者，就是说第三者很可能因为法律的空白而不用承担任何责

任。 无过错方因为以上原因也就不会将第三者放入被告

席。 这样一来对于无过错方也是一种较大的伤害。

因为第三者而使得夫妻婚姻破裂的情形大量出现，损害

了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夫妻之间的感

情，违反了社会公德。 为了惩罚第三者，让这种不良行为

逐渐消失，笔者认为应当给第三者套上“枷锁”，让第三者

成为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虽说对于夫妻忠实义务人们之

前更多的是进行道德谴责，但是该义务更需要上升为法律义

务才能够更好地去惩罚第三者。 因为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

规范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密切，

特定的道德观念作为立法的基础和前提，其价值要求人们在

适用法律时不能完全排除道德的适用空间。 随着社会经济

的迅速发展，一些违背道德的行为开始增加，尤其是人们对

于出轨的想法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 人们以前对于出轨者

以及第三者都是深恶痛绝、没有容忍的余地，大部分人以

“出轨”为耻。 但是现在的一部分人将这种行为作为另一

种挣钱的方式，为了不劳而获而选择步入歧途的现象也越来

越多。 因为上述原因从而导致出轨行为变得稀松平常，这

些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我国的道德规范。

如果对这种行为不加以遏制，不对第三者进行惩罚，则会使

得第三者更加肆无忌惮。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让第三者成为违反忠实义务导致离

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这样一方面能够弥补无过错方的经

济损失，慰藉无过错方的心理。 另一方面，还能给予第三

者警告，让其对出轨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有所忌惮，从而能够

减少该行为的出现。

四、结束语

家庭是一个社会平稳最基础的组成部分，而夫妻关系是

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 一个家庭要想家和万事兴，就

得能够保证自己夫妻生活中不能背叛其配偶，相互理解、相

互忠诚。 但是如果因为其中一方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而受

到伤害，也不要害怕，人们还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

自己。

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在婚姻关系中，如果一方配偶出轨

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但没有达到离婚损害赔偿所规定的重

婚、同居的程度时，另一方能否获得损害赔偿。 虽然之前

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这一方面的内容，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

的发展以及立法的逐渐完善，大多数婚姻纠纷的解决都已经

有法可依、有法可循。 对于夫妻中无过错方伤害最深的出

轨行为也在《民法典》的增设的兜底条款中有了一定的解决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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